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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播條例草案委員會

電視廣告時間限制

目的

本文件闡釋在《廣播條例草案》的新規管制度下

有關規管電視節目廣告時間方面的主要更改建議。

現行規定

2 . 現時，商營和收費電視持牌機構每個小時最多只

可播放 10 分鐘的廣告。商營電視持牌機構方面，每個節目

內的間斷時間和兩個節目之間的相隔時間亦有限制，分別

定為 3 分半鐘和 5 分鐘；另外，商營電視持牌機構播放的

節目，每一節的持續時間也不可少於 10 分鐘。

3 . 電 視 持 牌 機 構 現 時 除 可 在 節 目 內 的 間 斷 時 間 和

兩個節目之間的相隔時間播放廣告，亦可另外播放廣告雜

誌和分類廣告。不過，商營電視持牌機構每星期最多只可

播放兩個廣告雜誌，同時每個廣告雜誌時間不得超過 15 分

鐘。分類廣告只可在每天午夜 12 時至翌日下午 4 時的時段

播放，而現時商營和收費電視持牌機構每天只可播放 15 分

鐘分類廣告。

4 . 隨 開 放 電 視 市 場 以 及 面 對 其 他 多 媒 體 市 場 的

競爭，我們認為應適度放寬現時對持牌機構所實施的廣告

時間限制。我們相信在一個逐步開放及競爭日趨激烈的電

視市場，持牌機構會因應市場需求及觀眾口味，對廣告時

間作出相應的調整。

建議規定

5 . 與此同時，隨 電視廣告趨於成熟，加上近來出

現的「資訊」和「廣告」合併新趨勢，傳統的廣告已換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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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的形式出現。此類「資訊性廣告」若然製作得宜，將可

同時提供娛樂和資訊服務。因應市場的新趨勢，我們認為

應該在廣告形式的包裝、編排和設計上，給予持牌機構較

大彈性。放寬對廣告時間的限制，將有助電視廣播及廣告

業推出創新的服務。

6 . 然而，本地免費電視服務在未來一段日子仍具很

大的影響力，亦是普羅大眾的資訊和娛樂的主要來源。因

此，我們亦必須確保放寬現行限制的措施不會導致出現廣

告過份集中的情況，以免影響觀賞節目的樂趣。

7 . 基於上述的考慮，我們建議廣告時間的限制應作

出下述的放寬：

本地免費電視服務

(a ) 在每天下午 5 時至晚上 11 時的時段內，廣告時

間不得在每小時超逾 10 分鐘；

(b ) 在 其 他 時 段 播 放 的 廣 告 時 間 不 得 超 過 該 時 段 總

廣播時間的 18%；

(c ) 現時的「分類廣告」及「廣告雜誌」類別應予廢

除，而任何該等廣播均應受以上的廣告時間限制

所規限；

(d ) 現 時 每 個 節 目 內 的 間 斷 時 限 和 兩 個 節 目 之 間 的

相隔時限應予取消；及

本地收費電視服務、非本地電視服務及其他須領

牌電視服務

(e ) 持牌機構應一併豁免毋須受廣告時間的限制。

為方便議員參考，我們在附件表列現行和建議廣告時間的

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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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我們相信上述的建議，就推動電視廣播業在一個

開放及科技匯流市場下的發展，以及維護觀眾的利益兩方

面，已取得適當的平衡。除此之外，為確保觀眾可以清楚

知道，他們收看的是由廣告客戶付款播放的廣告，我們將

要求凡廣告必須清楚識別為廣告。業務守則亦將會訂明，

廣 告 凡 以 節 目 形 式 播 出 ， 在 開 首 和 結 尾 必 須 標 明 屬 於 廣

告。

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五日

資訊科技及廣播局
[ c : \ d a t a \ b b i l l . d o c \ c h i - a d v e r t i s i n g  t i m e . d o c ]



附件

電視廣告時間限制

限 制 方 面 商 營 電 視

(現 時 的 限 制 )

本 地 免 費 服 務

(建 議 的 限 制 )

收 費 電 視

(現 時 的 限 制 )

本 地 收 費 服 務

(建 議 的 限 制 )

《 電 視 條 例 》／

《 廣 播 條 例 草

案 》

廣 告 時 間 在 任 何 一 個 時

鐘 小 時 內，不 得

超 逾 1 0 分 鐘

廣 告 時 間 在 每

天 下 午 5 時 至

下 午 1 1 時 的 時

段 內 ， 就 每 個

時 鐘 小 時 而 言

合 計 不 得 超 逾

1 0 分 鐘 ， 而 在

其 他 時 間 ， 廣

告 時 間 不 得 超

過 該 時 段 總 廣

播 時 間 的 1 8 %

在 任 何 一 個 時

鐘 小 時 內 ， 不

得 超 逾 1 0 分 鐘

沒 有 限 制

廣 告 雜 誌

節 目

每 星 期 內 廣 播

不 多 於 2 個 廣

告 雜 誌 節 目，而

每 個 廣 告 雜 誌

節 目 的 廣 播 時

間 ， 不 得 超 逾

1 5 分 鐘

沒 有 限 制 ， 但

任 何 該 等 廣 播

均 受 以 上 廣 告

時 間 限 制 所 規

限

沒 有 限 制 沒 有 限 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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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 制 方 面 商 營 電 視

(現 時 的 限 制 )

本 地 免 費 服 務

(建 議 的 限 制 )

收 費 電 視

(現 時 的 限 制 )

本 地 收 費 服 務

(建 議 的 限 制 )

業 務 守 則 節 目 間 斷

時 間

在 節 目 當 中 的

間 斷 時 間 內 及

節 目 與 節 目 之

間 的 相 隔 時 間

內，以 分 別 不 超

過 3 分 半 鐘 及 5
分 鐘 為 限

將 予 取 消 沒 有 限 制 沒 有 限 制

節 目 環 節

時 間

任 何 節 目 環

節，為 時 均 不 得

短 於 1 0 分 鐘

將 予 保 留 沒 有 限 制 沒 有 限 制

分 類 廣 告 每 日 午 夜 1 2 時

至 翌 日 下 午 4
時，可 播 出 分 類

廣 告 特 輯，合 計

時 間 以 不 超 逾

1 5 分 鐘 為 限

沒 有 限 制 ， 但

任 何 該 等 廣 播

均 受 以 上 廣 告

時 間 限 制 所 規

限

每 日 午 夜 1 2 時

至 翌 日 下 午 4
時 ， 可 播 出 分

類 廣 告 特 輯 ，

合 計 時 間 以 不

超 逾 1 5 分 鐘 為

限

沒 有 限 制


